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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陆河县招商引资项目工作规程（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Hlk140415565]我中心拟定了规范性文件《陆河县招商引资项目工作规程（送审稿）》。根据《广东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粤府办(2014)32号)有关要求,就文件制定有关事宜作说明如下:
一、文件的制定背景说明
为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招商引资系列工作部署，切实提升招商引资工作的协同性和有效性，明晰招商责任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职责和任务，规范招商引资工作流程，县投资促进中心参照《汕尾市招商引资项目工作规程》，牵头起草了《陆河县招商引资项目工作规程（送审稿）》。
[bookmark: _Hlk140245275][bookmark: _Hlk140415534]二、起草依据
[bookmark: _Hlk140407166]关于印发<汕尾市招商引资项目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汕投促字〔2024〕41号）
三、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概述。
[bookmark: _Hlk149157211]《陆河县招商引资项目工作规程（送审稿）》主要包括适用范围、引进标准、工作流程、项目退出及其他事项五个部分。
(二)文件拟确立的主要制度和措施。
1.适用范围。明确提出纳入县级服务协调、跟进督导的产业项目范围：（1）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2）投资方为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行业100强、优质上市公司、央企及行业龙头企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项目；（3）需县级产业基金支持或需土地指标、能耗、产能、环境容量等特殊要素保障的项目，以及其他需要联审的项目；（4）涉及跨区域的项目。
2.引进标准。提出坚持“亩均论英雄”，严格落实“两比三优一核准”要求，围绕投资强度、税收贡献、环保准入、安全生产等方面，对拟引入项目要求比较投资强度和产出密度、比较税收和带动力的贡献率，优先考虑主导产业项目、产业链配套项目、先进制造业项目，严格核准项目土地使用面积。
3.工作流程。围绕项目信息评估审核、项目洽谈签约、项目开工投产等不同阶段，严格规范收集信息、研判分析、洽谈跟进、项目签约协议文本、协调推进、履约管理、开工建设等工作，提高项目管理决策科学性，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形成闭环管理。
4.项目退出。建立项目退出管理机制，加强项目后续监管力度，对不履行投资协议、不按期开工、慢建久拖、产出效益低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等招商项目，明确了5种要求其退出的情况，依法依规启动退出处置程序，有效防范招商引资项目圈而不建、建而不产现象，达到“以清促用、以清促建”的招商良好效果。
5.其他事项。
      （1）试行时间：本规程自颁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三年。
     （2）解释部门：由县招商办（县投资促进事务中心）负责解释。
(三)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
《陆河县招商引资项目工作规程（送审稿）》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县政府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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